
- 1 -

ZJLC65-2023-0001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舟农发〔2023〕21号

关于下发《舟山市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
统防统治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，新城、普朱管委会社发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构建“五位一体”农业绿

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，推进我市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

务水平，提升植保专业化防控能力，根据《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

防治条例》《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实施导则》，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

一、实施目标

牢牢守住“重大病虫害不暴发成灾”的底线,全面巩固拓展



- 2 -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农药减量成果，通过实施病虫害专业化

统防统治，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保持在 45%以上，重大病

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%以内。科学用药水平进一步提升，化学

农药使用量保持零增长或负增长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业

生态安全。

二、统防统治实施主体

凡在我市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实施主体应

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成立，取得法人

资格，具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植保相关经营范围的农业服务组

织；

（二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、应急处置、仓储管理、废弃物处

置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；

（三）有 1名以上植保技术人员；

（四）有一支专业能力的作业队。

三、统防统治补助方式

（一）补助对象。享受补助的对象为参加农作物病虫害专业

化统防统治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开展社会化服务的统防统治

服务组织，鼓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散户或者大户带动散户，

统一与服务组织签订合同，开展统防统治。

（二）补助方式。按照先作业服务后补助的方式，按防治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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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给予补助。市级补助资金在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中予以切块

下达，鼓励各县（区）进行资金配套。

四、操作程序

（一）服务组织资格认定。在该行政区域内实施农作物病虫

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须经由农业农村部门建档立卡。

（二）签订协议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

当地农业部门备案的服务组织签订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

治作业协议，确定作业区域、服务面积、双方责任和服务费用等

内容。

（三）开展服务。服务组织按照作业协议，组织开展农作物

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。作业确认单和植保无人机后台飞行

数据作为认定补助面积的主要依据。其中,小麦和油菜防治时间

从 2月分开始,水稻和玉米防治时间从 5月开始。针对一季作物,

原则上油菜累计防治次数不超过 2次,小麦累计防治次数不超过

2次,早稻累计防治次数不超过 3次,连作晚稻累计防治次数不超

过 4次,单季稻累计防治次数不超过 5次,玉米单季防治次数不超

过 2次。

（四）作业建档。统防统治服务组织要认真做好作业台账。

每次作业前应与农户做好沟通,充分了解作物生长、病虫情况,

明确用药种类和药量,当日作业服务实施完成后要及时归档,确

保农户信息和防治数据真实有效。每季作业服务完成后,将统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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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治作业确认单和服务汇总表装订成册。

（五）补贴公示。全年作业完成后，经核实的作业面积及享

受补贴金额进行逐级公示并留档。

（六）资金发放。县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通过审核的

作业数据进行汇总,计算补贴资金，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根据公

示情况,确认无异议后,下发资金补贴文件,并拨付补贴资金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实行水稻等主要粮油

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对稳定我市粮油生产具有重要意义，

要切实加强对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

部门协作配合，建立工作责任制，加大政策的宣传和资金投入力

度。各县（区）农业部门要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做好任务落实和地

方配套资金筹措，并根据市级实施办法，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实

施方案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地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作物病

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掌握实施情况并做好

绩效评价。各地要严把操作程序，补助面积做到乡镇核查、县级

复核、市级抽查，做好并保留相关台账资料。各县（区）要加强

对补助资金的监管，对弄虚作假和挪用、截留、套取补助资金等

违规行为，要追究有关部门及相应人员的责任。

（三）做好总结宣传。各地要把统防统治作为农业全程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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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服务的突破口，作为统防统治整建制推进的重要抓手，及时总

结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，加强工作成效提炼，加大宣传引导力

度，各县（区）在每年 11月 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局汇总。

本办法自 2023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

2023年 5月 1日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4日印发


